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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11 號 委員 提案第 24780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治芬等 28 人，鑑於違反勞動檢查法之事業單位，

於主管機關公布其違反情節後，可促使其更正改善過去之缺

失，具有危險排除與維持公共安全之意義。為保障勞工權益

並預防重大職業災害發生或提早發現職業病潛在因子，爰提

案「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六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條

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降低危險性工作場所造成之職業災害、排除勞動場所作業環境之設施不良、管理不全或

因監督與檢查不周等權益保障不足之危險。爰修正現行條文，使危險性工作場所皆須定期

受檢，確保工作場所安全性。（第二十六條） 

二、為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之安全及工作者健康，應排除權益保障不足之危險，且同時保障社會

之安全權益，爰修正條文並提高罰則使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裁處「使勞工在未定期完成審

查或檢查合格之工作場所作業，致事故發生且情節重大者」。（第三十四條） 

三、為預防重大職業災害發生或避免職業病產生，應排除權益保障不足之危險，爰修正條文並

提高罰則使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裁處「使勞工在未定期完成審查或檢查合格之工作場所作

業，限期未改善者」。（第三十五條） 

 

提案人：蘇治芬   

連署人：賴惠員  陳歐珀  張廖萬堅 周春米  鍾佳濱  

何欣純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蔡易餘  

莊瑞雄  高嘉瑜  陳素月  劉世芳  賴瑞隆  

陳亭妃  王美惠  吳秉叡  羅致政  趙天麟  

莊競程  邱志偉  湯蕙禎    管碧玲  

余 天  羅美玲  吳思瑤  吳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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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六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六條 下列危險性工作

場所，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構驗證合格後，事業

單位不得使勞工在該場所作

業： 

一、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

業之工作場所。 

二、農藥製造工作場所。 

三、爆竹煙火工廠及火藥類

製造工作場所。 

四、設置高壓氣體類壓力容

器或蒸汽鍋爐，其壓力或

容量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者之工作場所。 

五、製造、處置、使用危險

物、有害物之數量達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數量之工作

場所。 

六、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營造

工程之工作場所。 

七、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工作場所。 

前項工作場所應驗證之

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

驗證合格之危險性工作場所

，應每五年或於設備及場所

變更時，需重新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機構驗證合格。 

第二十六條 左列危險性工作

場所，非經勞動檢查機構審

查或檢查合格，事業單位不

得使勞工在該場所作業： 

一、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

業之工作場所。 

二、農藥製造工作場所。 

三、爆竹煙火工廠及火藥類

製造工作場所。 

四、設置高壓氣體類壓力容

器或蒸汽鍋爐，其壓力或

容量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者之工作場所。 

五、製造、處置、使用危險

物、有害物之數量達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數量之工作

場所。 

六、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營造

工程之工作場所。 

七、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工作場所。 

前項工作場所應審查或

檢查之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一、參考交通部軌道技術研究

暨驗證中心建立軌道檢驗與

驗證技術，確保系統安全與

穩定。危險性工作場須經由

主管機關指定的驗證機構驗

證。 

二、按過去勞動檢查機構之審

查及檢查僅限於新設危險性

工作場所，但如桃園煉油廠

第二柴油工廠案、台電大潭

電廠、麥寮台化案等均無經

定期評估，危險性工作場所

安全性隨時間而風險提高，

自應定期進行檢查。 

第三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三十萬元至三百萬元罰

金： 

第三十四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

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二十六條規定，

一、事業單位應重視勞工安全

，以保障勞工，爰修正提高

刑期與罰則。 

二、配合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

，為有效預防職業災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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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使勞工在未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驗證

合格之工作場所作業者。 

二、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

規定，致發生事故，情節

重大者。 

三、違反第二十七條至第二

十九條停工通知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

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

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

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

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使勞工在未經審查或檢查

合格之工作場所作業者。 

二、違反第二十七條至第二

十九條停工通知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

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

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

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

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未依規定落實危險性工作場

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驗證

機構驗證合格以致災害發生

，情節重大者，納入罰則以

減少工安事故發生。 

第三十五條 事業單位或行為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者。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者。 

三、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

規定，限期未改善者。 

第三十五條 事業單位或行為

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者。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者。 

一、事業單位應重視勞工安全

以保障勞工權益，爰修正提

高罰鍰。 

二、配合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

，納入罰則以減少工安事故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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